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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

承辦人：約僱人員 張凱富

電話：04-25265394分機3582

電子信箱：hbtcf00420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衛疾字第11100061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配合本市COVID-19疫苗接種快打站、COVID-19疫苗入

校接種、到宅/機構接種、外展設站、揪團接種等政策，

執行疫苗接種工作之本市執業登記醫事人員，本局原則同

意視同經事先報准，請協助轉知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因應COVID-19疫苗接種工作順利進行，強化疫情防治工

作，本市規劃COVID-19疫苗接種快打站、到宅/機構接種、

外展設站及揪團接種等政策，以提供民眾便利之接種服

務，進而提高疫苗覆蓋率及群體免疫力。

二、針對於110年12月至111年6月30日(含)前，執行旨揭經本局

或所轄衛生所同意，並提供疫苗之接種工作之本市執業登

記醫事人員，本局原則同意視同經事先報准；惟如離開執

業登記機構執行非旨揭醫療業務，仍請依據各類醫事人員

相關法規事先報准後始得為之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、台中市診所協會、

臺中市大臺中診所協會、臺中市台中都診所協會、社團法人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

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護理師護士公會

副本：臺中市各區衛生所、本局醫事管理科、本局疾病管制科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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